      关于撤回行政处罚信息的说明
我局于2022年3月3日对瑞航（北京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作出京建法罚（朝阳）字[2022]第600002-1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处罚种类：罚款；罚款金额15万元）。2022年3月7日，我局通过“北京朝阳”政府网站将上述处罚信息进行了公示。经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已作出京建复字〔2022〕39号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，以我局未告知申请人陈述、申辩等权利的情况下径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违反法定程序为由，撤销了上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2022年6月13日，我局已申请撤回了上述行政处罚信息。下一步，我局将加强处罚案件审查，并依法妥善做好本案后续相关工作。

特此说明。

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

2022年6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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